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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黃郁琇
電話：(02)7736-5932
電子信箱：huk0303@mail.moe.gov.tw

受文者：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24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二)字第113004273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員額編制表(核定本) (A09000000E_1130042732_senddoc1_Attach1.pdf)

主旨：貴校員額編制表，准予核定如附件，並溯自112年8月1日

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校113年4月22日中華人字第1130001272號函。

二、旨揭編制表職員部分置主任、秘書及組長，任用別為「派

兼」，因屬兼任人員而非專任人員，爰逕予修正列於兼任

人員。

正本：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
副本：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臺灣銀行

公教保險部(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核定本 

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 

職稱 任用別 員額 備    註 

校長 聘任 1  

兼 

 

 

任 

 

 

人 

 

 

員 

副校長 聘兼 （5） 教授或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院長 聘兼 （6） 

一、教授兼任 

二、資訊電機學院、管理學院、建築與設計學院、人文社會學院、

觀光學院、創新產業學院 

系、 
學程主任 

聘兼 （37） 

一、副教授兼任 

二、資訊電機學院：工程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資訊工程學系、電機

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生物資訊學系、電子工程學系、光

電與材料工程學系、光機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管理學院：管理博士學位學程、工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學

系、財務管理學系、國際企業學系、資訊管理學系、英國西英

格蘭大學企業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中華大學美國舊金山州立

大學資訊管理與決策科學學士學位學程、管理學院進修學士班 

建築與設計學院：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景觀建築學系、營建

管理學系、土木工程學系、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建築與設計學

院進修學士班 

國際人文社會暨智慧商務學院：外國語文學系、行政管理學

系、應用日語學系、應用外語暨智慧商務學士學位學程、人文

社會學院進修學士班 

觀光學院：觀光學院碩士班、觀光學院學士班、餐旅管理學

系、旅遊與休閒學系、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國際觀光與酒店

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 

創新產業學院：高階資料庫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智慧城市

與社區規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創新產業學院進修學士班 

中心主任 聘兼 （1）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教務長 聘兼 （1） 副教授、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副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 

副教務長 聘兼 （1）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助理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 

學務長 聘兼 （1） 副教授、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副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 

副學務長 聘兼 （1）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助理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 

軍訓室主任 聘兼 （1） 軍訓教官兼任 

總務長 聘兼 （1） 副教授、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副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 

副總務長 聘兼 （1）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助理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 

研發長 聘兼 （1） 副教授、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副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 

處長 聘兼 （3） 
一、副教授、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副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 

二、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招生處、圖書與資訊處 

主任秘書 聘兼 （1） 副教授、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副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 

人事室主任 聘兼 （1） 副教授、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副研究員以上人員 

書院長 聘兼 （1） 副教授、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副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 



核定本 

主任 

聘兼 （1） 

一級單位主管 

一、副教授、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副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 

二、國際專修部 

聘兼 （9） 

二級單位主管 

一、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學務處(諮商中心)、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華語中心)、研發處(創新與創意中心、創新創業中心、校

務研究中心)、人文社會學院(藝文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體育

室)：講師、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研究助理以上人員兼任 

二、人文社會學院(語言中心)：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派兼 （2） 

二級單位主管 

一、由職員兼任 

二、總務處：聯合服務中心 

研發處：產學中心 

組長 

聘兼 （12） 

一、講師、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研究助理以上人員、軍訓教官兼

任 

二、教務處：試務與招生專業化組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衛生保健組、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組、

課外活動指導組 

總務處：環安組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陸生事務與輔導組 

通識教育中心：博雅教學組 

國際專修部：招生企劃組、教務組、學務組 

圖書與資訊處：圖書資源組 

派兼 (7) 

一、由職員兼任 

二、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總務處：事務與出納組、採購與文書組 

研發處：計畫管理組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生事務與輔導組 

圖書與資訊處：教學資源組、校務資訊組 

秘書 派兼 (3) 由職員兼任 

教師 聘任 220  

研究人員 聘任 20  

專業技術人員 聘任 20  

軍訓教官 派任 10  

職 

 

 

 

 

員 

會計主任 派任 1  

專門委員 派任 5  

編纂 派任 10  

專員 派任 20  

輔導員 派任 1  

護士 派任 2  

護理師 派任 1  

組員 派任 50  

辦事員 派任 50  



核定本 

技正 派任 2  

技士 派任 10  

技佐 派任 15  

合計 
438 
(97) 

（  ）代表兼任員額 

附註： 

本編制表自民國112年8月1日生效，並係配合教育部113年1月26日臺教高(一)字第1130000905號函組

織規程核定本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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